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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五題：破產管理署清盤案外判計劃 
 

２００９年２月１１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二月十一日）在立法會會議上陳茂波議員的提問和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答覆： 
 
問題： 
 
  最近香港經濟步入衰退，破產管理署較早前公布，公司申請清盤的個

案數目持續上升。據悉，破產管理署現時將清盤案外判予私營機構。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該署怎樣確保不同規模的私營機構有同等機會取得上述外判工作

的合約；過去５年，有沒有檢討該署批出外判合約的程序，包括投標價（例

如低至零元）是否合理；如果有，檢討的詳情和結果是甚麼，以及該署會

怎樣根據檢討結果改善外判程序； 
 
（二） 自破產管理署於二○○二年開始將上述工作外判至今，有沒有發

現外判服務承辦商的工作表現不符合約的要求；如果有，涉及的個案宗數

及跟進工作和結果是甚麼；以及該署有甚麼機制和措施確保外判清盤工作

的質素；及 
 
（三） 當外判服務承辦商發現被清盤公司的管理層有不當行為時，他們

須作出甚麼跟進行動，以及按有關的不當行為列出過去五年所涉個案的數

目、有關的外判服務承辦商及破產管理署的跟進行動（包括提出檢控的個

案數目）及結果？ 
 
 



答覆： 
 
主席：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一） 破產管理署在進行清盤外判計劃時，已着意有關計劃既要確保一

定的專業質素，亦能為不同規模（包括中小型）的私營機構提供機遇。清

盤外判計劃一向不是以私營機構的規模為評選準則，而是以申請機構的專

業水平為首要條件。 
 
  舉例來說，破產管理署在安排較小規模清盤個案（即清盤公司資產預

計不會超過二十萬元）的外判計劃當中，其中一個主要條件是要求申請機

構需要不少於兩位富適當經驗的專業人士；不同規模的機構，只要符合有

關要求，便可申請參加。由該計劃於二○○一年引進至今，曾承包這類清

盤工作的機構超過五十家，當中包括中小型公司。 
 
  過去五年，破產管理署一共就較小規模的清盤個案進行了三次外判計

劃的招標。該署會不時檢討有關外判計劃的程序，並與業界溝通，以確保

整個過程公平、公開地進行。 
 
  基於政府一貫審慎理財及衡工量值的原則，進行招標時破產管理署在

確定申請者達到有關的專業水平後，會以「價低者得」原則選取中標機構。

過往破產管理署的外判計劃中，只有一間獲選承包破產管理署清盤工作的

機構，在二○○一至○二年及二○○二至○三年以零投標價投標，而破產

管理署在其後的監察工作中，亦確定該機構進行的清盤工作達到要求。 
 
  總結過往的檢討，破產管理署的外判工作普遍運作暢順。外判計劃有

助破產管理署應付在九十年代後期驟增的清盤和破產個案數目，使該署無

需增加人手編制，亦可運用私營機構的專業知識。同時，透過外判，可培

育出一批擁有豐富清盤工作經驗的私營機構從業員，加強香港專業服務業

的發展。破產管理署會繼續因應市場需要，不時檢討外判計劃的專業要求

及監管參與計劃的私營機構，以確保外判工作的質素。 
 
（二） 為確保外判清盤工作的質素，破產管理署會根據《公司條例》中

清盤工作的各個階段，對外判機構進行監察。監察工作包括，但不限於：  
 
（ｉ） 清盤人應在清盤令日期起計的三個月內為資產預計不會超過二十

萬元的個案向法院申請簡易程序令； 
 
（ｉｉ） 清盤人須在受委任開始的每六個月向破產管理署提交一份報

告，列明個案的進度詳情； 
 
（ｉｉｉ） 清盤人須每年向破產管理署提交帳目兩次，以供審計或審查； 



 
（ｉｖ） 在把有關公司的全部資產變現後，清盤人應支付債款（如果有

的話）給債權人，並向法院申請作出免除職務令；以及 
 
（ｖ） 清盤人須向破產管理署報告有關董事的行為操守。 
 
  此外，破產管理署已設立了一個按時呈閱的系統，以監察私營機構的

清盤人完成以上工作，並會定期揀選帳目進行實地審計。 
 
  自破產管理署外判較小規模的清盤個案至今，有兩間機構因其表現欠

佳和個人行為失當，在破產管理署向法院作出申請後，被法院命令免任其

清盤人的職務及／或不獲發酬金；另外有四間機構因違反招標條款，包括

把工作轉判及沒有直接僱用人員處理個案，破產管理署已停止向這些機構

派發新的個案。 
 
（三） 根據《公司條例》，清盤人（包括承辦外判清盤工作的私營機構）

如認為一間清盤公司的董事因行為失當，使該人不適宜參與公司的管理，

清盤人須向破產管理署報告，待該署進行調查。在二零零四至二零零八年

期間，清盤人共提交２,２２０份報告，平均每年提交４００多份報告（詳

情載於附件一）。而需要向破產管理署報告以作調查的不當行為，包括： 
 
（ｉ） 沒有根據《公司條例》規定，備存妥善的帳簿； 
 
（ｉｉ） 沒有根據《公司條例》規定，擬備該公司的財務報表； 
 
（ｉｉｉ） 沒有根據《公司條例》規定，提交該公司的資產負債狀況說

明書；以及 
 
（ｉｖ） 違反《公司條例》規定，在破產期間充任董事。 
 
  在收到清盤人的報告後，破產管理署會就有關個案展開調查。如有充

分的證據，破產管理署會向有關董事提出檢控。在二○○四至二○○八年

期間，破產管理署根據《公司條例》共發出２,２６８張傳票，經法院所判

的罰款款額總額超過２,５００,０００港元（詳情載於附件二）。 
 
  假如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有關的清盤公司的董事不適宜參與公司的管

理，破產管理署會向法院申請，向有關董事作出取消資格令，使有關人士

不得在法院所命令的指定期限內，充任公司的董事或參與公司的管理。在

二○○四至二○○八年期間，法院共發出了２４８張取消董事資格令（詳

情載於附件三）。 

完  

 


